津发改审〔2025〕213号

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江津区花石沟水库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

的批复

重庆市寿源水务工程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来的《关于申请审批江津区花石沟水库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请示》（重寿水文〔2025〕35号)及相关附件资料收悉。按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相关规定，根据区政府公文办件〔2024〕0534号批示精神，经研究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，现就有关事宜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及代码

项目名称：江津区花石沟水库工程；

项目代码：2412-500116-04-05-449654。

二、项目法人及工期

项目法人：重庆市寿源水务工程有限公司；

建设工期：22个月。
三、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

该项目选址于江津区李市镇，该工程属IV等小（1）型水利工程，由水库枢纽工程、输水工程两部分组成。包括挡水建筑物、泄洪建筑物、取放水建筑物、输水建筑物和附属设施建筑物等组成。

枢纽工程：枢纽工程挡水建筑物为埋石混凝土重力坝，主要建筑物挡水建筑物、泄洪建筑物、取放水建筑物、上坝公路及管理房等附属设施。

挡水建筑物：大坝采用埋石混凝土重力坝，坝顶高程359.00m，坝顶宽5.0m。坝轴线长144.00m。重力坝共分9个坝段，其中溢流坝段长31.0m，左岸非溢流坝段长67.00m，右岸非溢流坝段长46.00m。非溢流坝段布置于两岸，左岸设4个坝段，长度分别为16.0m、17.0m、16.5m、17.5m;右岸设3个坝段，长度分别为16.0m、15.0m、15.0m。非溢流坝段坝项高程359.00m，坝顶宽5.0m。

泄水建筑物：溢流坝段布置于河床中部，长度为31.0m，位于5#与6#坝段，布置于坝横0+067.00～坝横0+098.00。

取放水建筑物：取水塔布置于4#坝段，中心线对应大坝桩号为坝横K0+060.50，塔体平面外部尺寸为5.28m×6.20m，操作平台高程与坝顶齐平，为359.00m，底部高程为343.40m，高15.6m，塔身壁厚0.80m，塔顶砖混结构管理平台，屋顶高程为363.32m。

附属及交通设施:（1）上坝公路：大坝左岸有一条连接现状乡村道路，结合坝址区地形条件，沿地形蜿蜒经过坝肩、管理房。本路线平面线性设计将直线、圆曲线作为平面线形设计的两大要素，全路段平曲线最小半径10m，最大半径100.0m，全长1121.41m，最大纵坡12%。交通道路路面宽度满足单车道四级公路最小路面宽度3.5m，两侧路肩宽度0.5m，总宽度4.5m。开挖边坡内侧排水沟，过水断面尺寸为0.3m×0.4m（宽×高）。（2）管理区：位于水库大坝右侧岸台地上。管理区总建设用地为197.40m2，总建筑面积为394.80m2。（3）监测设施：大坝增设变形观测、渗流量观测、水文及气象观测、自动化雨量设施等监测设施设备。

（二）输水工程：本工程新建输水管道1条，主体为自流管道系统，局部采用泵站+提水管道，长度为11.06km，材质为焊接钢管。

四、总投资及资金来源
该项目估算总投资17672.29万元。其中：建筑工程4993.82万元，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756.69万元，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0万元，施工临时工程974.66万元，独立费1943.47万元，基本预备费866.86万元。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补偿投资7309.69万元，环境保护工程投资291.5万元，水土保持工程投资535.6万元。资金来源为争取上级资金、专项债券及业主自筹。

五、招标核准

见附表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请你单位接文后，按照本次批复的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、建设标准和投资等开展后续工作，待项目资金落实后方可开工建设，严禁以任何形式违规举债新增政府隐性债务。建设过程中要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，切实加强工程管理，确保工程质量、投资、工期控制到位。

附件：招标投标核准意见

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年7月7日

抄送：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区财政局、区水利局、区审计局、区统计局。
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2025年7月7日印发

附件

江津区花石沟水库工程招标投标核准意见
	 
	招标范围
	招标组织形式
	招标方式
	不采用招标方式

	
	全部招标
	部分招标
	自行招标
	委托招标
	公开招标
	邀请招标
	

	勘察
	√
	
	
	√
	√
	
	

	设计
	√
	
	
	√
	√
	
	

	施工
	√
	
	
	√
	√
	
	

	监理
	√
	
	
	√
	√
	
	

	重要材料及设备
	√
	
	
	√
	√
	
	

	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：  

    核准。

请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等法律法规、规章和相关规定，规范招标投标行为。

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年7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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